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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D_A5_E6_B3_A8_E8_c122_479334.htm 服刑犯人一个特殊的

群体。 他们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同

时，他们的权利，也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被社会有意无意

的忽略和遗忘。 黄传祥，吉林省舒兰市人，因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等罪现正在服刑。2001年2月，黄传祥正式委托

律师向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状告沈阳某杂志社

刊登的一篇内容为“揭露”其所谓“犯罪事实”的文章侵犯

了名誉权，要求被告为其恢复名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 由

于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新闻媒体根据政法机关所提供的

材料而对案情作报道的事颇为常见，在报道时引用多种方式

，例如对尚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件用叙述事实的方式报道

或者对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进行加工后再作报道的也

非常普遍，对于这类报道，即使涉案人最终被宣告无罪，都

很少会有人去追究相关媒体的责任，而对于最终被判有罪的

服刑犯来讲，由于其人身自由条件被剥夺一般难于发现权利

被侵害，或者即使发现也会因为在这一特殊环境下对自身权

利保护意识的薄弱而极少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使得黄传祥

的这一举动因成为我国首例服刑犯人为名誉权起诉的事件而

引起人们的关注。 罗锋，浙江省舟山市人，因故意杀人罪被

判死刑。在一审宣判之后，征得其同意，妻子郑雪梨向法院

提出要人工授精替罗锋生儿育女的请求。 此案一经披露，就

引发了一场对死刑犯是否有捐精权、生育权的大讨论，进而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如服刑犯人是否有生育权，婚姻谛结权



等权利以及他们如何实现这些权利和社会如何保障这些权利

等问题也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根据我

国对刑罚的规定，刑罚的范围只包括对财产权、政治权利(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人身自由权、生命

权等权利的剥夺，根据权利只能依法剥夺之法律精神，刑罚

的实施，从理论上讲，不影响权利人其它权利的享有和实施

。当然，如果生命权被剥夺，由于权利主体的消失，绝大部

分权利会因此而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只是财产权，或者是政

治权利，或者是人身自由权中的一项或数项被剥夺，就绝不

能“连坐”到其它权利，也就是说，在一个法治国家，不但

不能因此剥夺这些人的其它权利，而且要特别注意维护这些

人的权利，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越是在危险的

时刻，越是能显示出一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水平”，只有连服

刑犯人这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权利都保障的完美无缺，才

更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才更能体现这个社会具有较

高的人权保障水平。 但是在目前，对于服刑犯人这一群体，

社会对于他们权利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否则，上面两个事

件也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通过对这两个事件的探讨也显

现出我国在有些方面，尤其是权利保障体制上，显然还存在

不少缺陷，尚有不少问题急需解决例如就拿婚姻缔结权来讲

，从理论上服刑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婚姻登记管理

条例》又有这样的规定“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

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还规定“在

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



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机关提

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那么，在服刑犯人失去人身自由的

情况下，这些显然不可能做到，这就等于变相剥夺了服刑犯

人的此项权利；还有生育权，如果国家不为其创造与其配偶

同居的条件或不为其创造人工受精的条件，这项权利就只能

是“纸上空文”。 当然，服刑犯人这些权利的实现，有些是

需要国家为其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更多的，更主要的是需

要国家对一些现行法律法规作一些变通性规定，进一步完善

权利保障体系。而这一切，首先必先始于社会对这一群体权

利的关注，“认真的看待权利”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首要之义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所说的：“不能认真的看待权

利，就不能认真的看待法律；要认真的看待法律，就必须认

真的看待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